关于禹州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
遴选培训机构的公告

关于禹州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遴选培训机构的公告按照《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豫财农水〔2025〕98号）、《许昌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许昌市2026年度（第一批）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许农业〔2026〕5号）通知要求，中央财政下拨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33万元，要求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110人，其中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培育55人、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培育55人，线下累计培训时间10天，资金补助标准为人均3000元。申请承担培育任务的机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（一）成立 3 年以上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（二）具有教育、培训相关职能、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； 
（三）能提供满足培育需要的教学场所及教学设施设备； 
（四）具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与培育主题相匹配的专兼职师资。
（五）承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机构应当具有满足培育主题要求的场地、设施设备、实践师资等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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